附件三：资格性审查表
项目名称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个人数字证书服务项目
	序号
	审查项目
	审查标准
	审查结论（通过/不通过）
	备注

	1
	法人资格
	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	
	

	2
	法定资质
	提供合法有效的《电子认证服务许可证》及《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许可证》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	
	

	3
	信誉声明
	提供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并加盖公章。
	
	

	4
	信誉记录
	[bookmark: _GoBack]提供公告发布日后在“信用中国”及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相关查询结果网页截图并加盖公章，且未出现公告所列失信情形。
	
	

	5
	人员要求
	提供拟投入本项目的原厂商实施人员具备5年以上同类项目经验的证明文件（如简历、过往项目合同关键页、单位盖章的证明等）
	
	

	6
	非联合体声明
	供应商在参选文件中声明，本项目不以联合体形式参选。
	
	

	7
	文件签署盖章
	参选文件按规定签署、盖章齐全（含骑缝章）。
	
	

	8
	文件完整性
	参选文件按规定签署、盖章齐全。
	
	


资格性审查总体结论：
☐ 通  过（以上1-8项审查结论均为“通过”）
☐ 不通过（以上1-8项中任一项审查结论为“不通过”）
评审员（签字）： _____                   _____
评审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